
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律师行业委员会
湘律党通〔2021〕22 号

转发全国律师行业党委《关于印发<律师事务
所党组织参与决策管理工作指引（试行）>的

通知》的通知

各市州律师行业党委、省直会员所党委：

近日，全国律师行业党委印发了《律师事务所党组织参与

决策管理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。现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共湖南省律师行业委员会

2021 年 12 月 3 日



关于印发《律师事务所党组织参与决策管理
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律师行业党委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律师

行业党委:

《律师事务所党组织参与决策管理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已经

全国律师行业党委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

中国共产党全国律师行业委员会

2021 年 11 月 17 日














